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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24日2023年5月24日

(2023)浙0523民初2162号
詹俊俊:本院受理原告卓洪根与被告詹俊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
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按照全
国银行同业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IPR
计算至款清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依法定于2023年7月13日14时30分在递铺
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477号

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本院受理原告张兴

蓉诉被告安吉希墨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室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
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装修款3
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损失2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定于2023年7月21日上午10时在安吉县人民
法院递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503号

安吉嘉恒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建英
诉被告安吉嘉恒建设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果、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
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一、
依法判令被告安吉嘉恒建设有限公司向原告姚建
英支付货款 17593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17593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
还清款项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7月21日上午9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递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754号

安庆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
吉安畅道路施救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庆鹏晟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
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人民币20000元及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业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7月21日上午9时在安
吉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786号
向玲：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786号原告浙

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吕瑞及你为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
10日）。原告起诉要求你们偿还代偿款56718.44元及按
合同约定的利息损失，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
师代理费3400元，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1日9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分手

小陈与小美都是鱼峰区某村村

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2020年4月，

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两人购

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名下。

2022 年 6 月 23 日，就在小陈和小

美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父母却在彩

礼数额上谈不拢，最后小美向小陈提

出了分手。

小陈表面答应分手，但心里却依

然爱恋小美。分手后他仍不断地给小

美 发 微 信 红 包 ，每 次 金 额 都 是 以

“131.40 元 ”“152.00 元 ”“52.00 元 ”

“1314元”“520元”等带有特殊含义的

数字，并用暧昧的语句注明，以表达爱

意。小美收下红包，并未拒绝。

两人分手时，对他们购置的房产

进行了处分，房屋归小陈，小陈则对小

美作相应补偿。

2022年8月底，小陈去浙江工作，

担心房里的设施长期不用老化，便请

小美到该房居住。同年 9 月 11 日，小

陈从浙江回柳州，对小美说他没有地

方住了。小美便将自己在柳北区的一

处房屋钥匙交给了小陈，让他去那里

住。

轻生

2022 年 9 月 20 日晚，小陈目睹小

美与新交的男友在他的房中同居。第

二天凌晨 2 时 30 分许，在回到柳北区

小美给他居住的房子后，小陈开始编

写遗言，通过微信发送给小美和家人。

凌晨 3 时 40 分许，他在发给小美

的信息中说：“我走了，跟你在一起的

时光真的很快乐，可惜没能走到最

后。分开实属我不愿，但分开后，我见

证了你们所有的开心，你们在我们曾

经的房子里做着曾经我们一起做的事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每一秒都如

刀扎一般，我不甘，我又无办法⋯⋯”

那时小美在睡觉，未看到信息。

凌晨 4 时许，小陈的妈妈收到儿

子通过微信发来的遗言后，打电话给

小美的妈妈索要小陈、小美的住址。

小美妈妈将小陈要自杀的消息告诉了

小美。

凌晨 5 时 50 分，小美的妈妈给小

陈妈妈回复信息，说小美已经找到小

陈了，并已经和小陈“好好讲了”，让小

陈妈不要担心。

然而，此时小美并没有劝住小陈，

她为此于清晨6时31分拨打了报警电

话求助。虽然民警很快赶到，但小陈

最终还是未听民警劝阻跳楼身亡。

补偿

悲剧发生后，小陈的父母认为，事

发时小美既不告知事发地址，也不给

家人跟小陈通话的机会，使得他们不

能第一时间跟小陈通话对他进行安

抚，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小美应当为

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于是，他们向

鱼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小美

登门赔礼道歉，并向他们支付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约 51

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美试图

通过安抚、劝导的方法劝回小陈。当

劝导无效，又采取报警求助的方法，并

无过错。小陈自杀身亡的结果与小美

的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侵权责任。小

陈作为一个法律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人，理应知道生命的珍贵和自

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情感出现纠纷

后，不能理智面对，而选择以极端的方

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造成死亡的后果

应由自己承担责任。

法院还认为，小陈的父母请求小

美赔礼道歉，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各项

损失的50%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

小美在处理情感纠纷时确实存在不妥

之处。根据法律精神和公平责任原

则，以及见危施救的道德责任要求，小

美应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鱼峰区法院为此作出一审判决：

小美一次性补偿小陈的父母两万元；

驳回小陈父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

宣判后，双方均不上诉，目前判决已生

效。

《工人日报》 庞慧敏

近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姓名

权纠纷案件，一女子在离婚后

不满名字被刻在前夫家墓碑

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未获

法院支持。

该女子在2017年与前夫

登记结婚，生育一子。婚后，

男方的祖父、祖母、继祖母相

继去世。2018 年，男方家立

碑安葬先人，将女方及其儿子

的姓名分别以孙媳、曾孙辈的

名义雕刻于墓碑上。后来二

人离婚，儿子抚养权归女方。

女方认为，男方在未经同

意的情况下，将女方及儿子的

姓名刻在他人墓碑，侵犯其姓

名权，遂诉至法院，要求男方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更换新

碑，清除二人姓名，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 3

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女方与男

方存在宗亲关系，男方家将女

方二人姓名篆刻于先人墓碑

上，不存在捏造事实或侮辱、

丑化其姓名、名誉之主观恶

意。在女方知晓被刻名于墓

碑并提出异议后，男方已及时

予以清除。

此外，案涉墓碑位于偏僻

深山，无专门道路通行，外人

一般不会主动光顾，碑文内容

也不足以使公众对女方二人

的社会评价降低，故不能认定

损害其姓名权、名誉权。

同时，男方在开庭前已将

女方姓名自墓碑上清除，达到

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目

的，男方在法庭上赔礼道歉，

女方予以接受。

据此，法院一审驳回女方

诉求。女方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 院 指 出 ，民 法 典 第

1000 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

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

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

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本案事发后，男方已将墓

碑上刻有女方姓名的地方凿

掉，无法辨认，故女方要求销

毁石碑，二审法院不再予以支

持。男方已书面向女方正式

道歉，女方已接受，女方该项

诉讼已经实现，二审认定一审

未再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女子因不满名字被刻前夫家墓碑起诉法院判决不能认定损害姓名权

、名誉权

《南国早报》 钟华

广西柳州男青年小陈与女子小美（化名）相恋两年，到谈婚论嫁时，

却因双方父母在彩礼数额上谈不拢而分手。之后，小陈目睹小美另结

新欢，受不了刺激寻短，小陈父母为此将小美诉至法院索赔。近日，柳

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生命权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

目睹前女友与新欢同居

，男子跳楼轻生

法院

：女方不承担侵权责任

，但处理情感纠纷存在不妥


